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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、延駐申請表 

一、 亞灣新創園進駐單位  延駐申請表 

Startup Terrace’s Residency Extension Application Form 

進駐單位應於進駐期間屆滿三個月前（短期使用單位為十日前）向專辦提出展

延進駐申請，並配合會議排程進行審查。 

單位名稱 

Name of Applicant 
 

基本資料 

Basic Information 

聯絡人 

Contact Person 
 

職稱 

Position 
 

E-mail  
連絡電話 

Telephone No. 
 

延駐申請 

 

延駐期程____年___月___日至____年___月___日 

(依據亞灣新創園進駐申請須知規定，一般進駐原則上每次展延一年，

並以一次為限；短期使用每次展延不超過三個月，並以一次為限) 

延 駐 空 間 類 別 /  

Space 

□共同工作空間 

Co-working Space 
席數 Seats： 

□獨立辦公室空間（含公

設） 

Independent Office 

 

□ 小型辦公室  Small 

(建 議5-6人 5-6 people 

recommended) 

□ 中型辦公室 Medium 

(建議10-12人 10-12 people 

recommended) 

□ 大型辦公室 Large 

(建議15-18人 15-18 people 

recommended) 

□虛擬進駐(Virtual Residency, 

no space needed) 
 



進駐單位代表簽名/蓋章/日期： 

(Signed with seal by the Applicant/Date) 

以下由亞灣新創園專案辦公室填寫 

□同意延駐，延駐期程為______年____月____日 

□限期改善：即日起至______年____月____日，並進行複審 

複審結果： 

□同意延駐，延駐期程為______年____月____日 

□未通過，約定離駐日為______年____月____日 

□未通過，約定離駐日為______年____月____日 

承辦人： 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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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申請延駐單位說明 

(一) 請說明貴單位提出申請的具體原因（例如：進駐期間所獲

亞灣新創園資源與協助之具體內容），若符合以下任一條

件者，請詳實填寫 

1. 原計畫時間延長。 

2. 產品、市場或服務模式具有規模化、國際化潛力者。 

3. 近三年內獲得一項以上政府獎勵、補助或專利者。  

4. 近三年內營收、員額與資金有顯著成長者。  

5. 與本園區或園區進駐單位有實質合作、互動良好，且

未來能帶動上、下游事業實際進駐，產生群聚效應

者。 

6. 進駐單位提出新營運、新產品或新服務規劃。 

(二) 進駐期間成果、得獎事蹟等說明（例如：申請政府補助計

畫、完成某合作案、獲獎等），請以時間軸大事記方式撰

寫。 

(三) 公司近 1 年資產負債說明 

 


